装修设计说明（室内空气质量控制专篇）
一、设计依据
本工程室内装修污染控制设计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有关设计规范、标准和规定，主要包括：
1.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-2022
2.《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》JGJ/T461-2019
3.《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》JGJ/T436-2018
4.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GB50325
5.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50736
6.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及规范
7.建设单位提出的室内空气质量设计要求
二、设计原则
1.源头控制优先：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措施的优先级别依次为源头控制、通风稀释、室内空气净化（依据JGJ/T461-2019第3.1.2条）。
2.全过程管控：从设计选材、材料采购、施工工艺到竣工验收，实施室内空气质量的全程控制。
3.健康与安全：确保室内空气无毒、无害、无异常嗅味，保障人员健康。
三、室内空气质量设计参数
本工程室内空气质量以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-2022为主要依据，主要污染物浓度设计目标值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	指标分类
	具体指标
	单位
	要求
	备注

	物理性
	温度
	℃
	夏季：22～28<br>
冬季：16～24
	

	
	相对湿度
	%
	夏季：40～80<br>
冬季：30～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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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新风量
	m³/(h·人)
	≥30
	

	化学性
	甲醛(HCHO)
	mg/m³
	≤0.08
	1小时平均

	
	苯(C₆H₆)
	mg/m³
	≤0.03
	1小时平均

	
	甲苯(C₇H₈)
	mg/m³
	≤0.20
	1小时平均

	
	二甲苯(C₈H₁₀)
	mg/m³
	≤0.20
	1小时平均

	
	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TVOC)
	mg/m³
	≤0.60
	8小时平均

	
	氨(NH₃)
	mg/m³
	≤0.20
	1小时平均

	生物性
	细菌总数
	CFU/m³
	≤1500
	


表1室内空气质量指标及要求（主要参数）
注：以上限值为标准状态（大气压101.325kPa，温度298.15K）下的要求。
四、装修材料污染控制设计
1.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分级（依据JGJ/T436-2018第3.3.2条）
为保证室内空气质量达到表1要求，所有主要装修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应满足相应等级要求。本工程主要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限量按表2执行。
	污染物
	F1(优)
	F2(良)
	F3(合格)
	F4(限值)

	甲醛
	≤0.01
	≤0.03
	≤0.06
	≤0.12

	苯
	≤0.01
	≤0.03
	≤0.06
	≤0.12

	TVOC
	≤0.04
	≤0.20
	≤0.40
	≤0.80


表2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及限量[mg/(m²·h)]
注：本工程对甲醛、苯、TVOC的释放率要求不低于F3级。
2.材料选用要求（依据JGJ/T461-2019第5章及JGJ/T436-2018第4章）
优先选用低释放材料：宜优先选用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为F1、F2级的材料。所有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（如GB18580~18587）的规定。
人造板及木制品：应选用甲醛释放率符合F3级及以上要求的产品。
涂料、胶粘剂：内墙涂料、木器涂料、胶粘剂等应选用低VOCs、低甲醛含量的产品，并符合表2要求。施工辅助用涂料的有害物限量应符合JGJ/T436-2018表5.2.1的规定。
地毯、壁纸：应选用污染物释放率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产品。
固定家具：应选用工厂化生产的产品，并提供其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，其释放率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五、通风与净化系统设计
1.通风设计：为保证室内空气质量，应确保各功能房间的通风换气次数满足要求。当自然通风不足时，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。设计最小新风量应符合GB50736的规定，并宜按JGJ/T461-2019第3.6节进行修正。
2.空气净化系统：当仅靠通风无法满足室内空气质量要求时，应设置空气净化系统。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（CADR）应根据室内污染源强、室外计算浓度、换气次数等参数，按JGJ/T461-2019第3.8节规定进行计算和选型。
3.净化设备要求：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设备性能应符合GB/T34012的规定，空气净化器性能应符合GB/T18801的规定。
六、施工阶段污染控制（依据JGJ/T436-2018第5章）
1.材料进场检验：所有主要材料进场时，应复核其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。当材料使用面积大于500m²时，应按要求进行抽检复验，复验指标须满足设计要求。
2.施工辅助材料：施工中使用的墙体底漆、防水涂料、腻子、填缝剂、胶粘剂等辅助材料，其有害物限量应符合JGJ/T436-2018第5.2条的规定。
3.施工过程控制：
严禁使用苯、工业苯、石油苯等作为稀释剂和溶剂（依据JGJ/T436-2018第5.4.1条）。
涂料、胶粘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闭存放，废料及时清运，严禁在室内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。
现场施工应符合职业卫生要求，并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扬尘和二次污染。
七、检测与验收
1.检测时机：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宜在装饰装修工程完工7天后、工程交付使用前进行（依据JGJ/T436-2018第6.0.1条）。
2.检测方法：检测方法应符合GB/T18883-2022附录A及第6.0.7条的规定。甲醛采用酚试剂分光光度法，苯系物采用气相色谱法，TVOC采用热解吸-气相色谱质谱法，氨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等。
3.验收标准：验收时，室内空气中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TVOC、氨等污染物浓度必须符合本说明表1的限值要求。检测结果不合格者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4.抽检比例：抽检房间数量应符合JGJ/T436-2018第6.0.2条的规定。
八、施工与使用管理要求
1.禁烟要求：为保障室内空气质量，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，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。任何人员不得在禁烟区域内吸烟。
2.成品保护：装修完成后，在交付使用前，应保持室内通风，加速污染物散发。
3.文件归档：工程验收时，应检查并归档合同、装修设计文件、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、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、进场检验记录、复验报告及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等文件。

